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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虚假交易犯什么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
息罪是如何构成的?-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有什么法律责任？

财务作假，投资者可通过法律途径向审计所索赔，而相关审计人员的从业资格也可
能会被取消，并处一定罚金。
所有的财务造假都与公司高管有关，只要断绝了高管的推卸责任之路，上市公司造
假的动力就可以消除大半。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手段1、利用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提高经营业绩，粉饰财务
报告。
一般而言，国内的上市公司大多属集团型企业，无论是从公司结构、组织形式、还
是经营涉足范围、各个运作环节等，大多处于一种复合形的多元架构。
其向公众披露的合并会计报表数据范围涵盖了母公司、子公司、各类合营公司、联
营公司、及控制、共同控制、有重大影响等各类企业的经济活动情况。
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各自独立核算，但关联企业之间往往在整个集团内又相互
配套，甚至互为商业购销客户，这些在理论上为上市公司通过内部交易调节合并数
据提供了一个平台。
2、通过“泡沫重组”，或突击进行资产转让等方式，追求一种华而不实的短期逐
利行为。
这种通过债务重组和转让资产等方式所获得的非经常性收益并不是总能得到，由于
主营业务没有实际成长，这些企业在业绩大幅提升一两年后，往往又出现业绩大幅
缩水的情况，投资者则因为只看重企业表面收益的增长而投资失败。
扩展资料我国证券市场是政府主导型市场。
上市公司在初次发行阶段，证监会要求公司必须连续三年盈利，企业上市后向社会
公开募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配股，导致很多企业为了利益进行财务包装。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起源，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基于自利可能有操纵利润、虚报业绩的
动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股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委托独立的审计人员对管理者履
行经济责任的状况进行审查、鉴证和报告。
但目前注册会计师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财务造假行为不断出现，其原因主
要是注册会计师制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制度原因参考资料来源： 百科-
会计造假

二、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是如何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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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亦为复杂客体，其不仅会侵害国家有关证券、期货交易的管理制
度，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而且还会由此造成投资者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重
大损害。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编造并且传播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扰乱证
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所谓编造，是指无中生有的捏造、胡编乱造。
其结果必须是产生虚假的即与事实不相符、不真实、不全面的消息。
所谓传播，是指以各种途径加以宣传、散布或误导。
传播，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利用录音、录像、计算机等现代
化科学技术的手段，既可以单个传播，又可以当众传播。
既可以当面传播，又可以不当面如将所编造的事实书面张贴或写于公共场所等。
但无论其形式如何，只要能够达到将所编造的事实加以扩散、公开的目的，即应认
定为本罪中的传播。
编造、传播行为必须同时成立才能构成本罪。
不然，虽然编造了虚假的信息但没有加以传播，或者虽然传播了虚假信息但这信息
不是自己所编造，如道听途说后又散布给他人的，就不应以本罪论处。
当然，行为人编造后故意要他人传播的，亦应认定为其既编造了且加以传播。
他人被人要求传播，其如果明知所要其传播的虚假信息是编造的，对他人也应当以
本罪行为论处。
但他人如果不知道是要求人编造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的既编造又传播的行为。
如果行为人没有编造，而是将所取得的信息加以利用或泄露，如属内幕信息，则应
以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论处。
行为人所编造并传播的虚假信息必须会对证券、期货的交易产生影响即属于影响证
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
如果所编造并传播的信息与证券、期货交易无关，不会对之产生影响，仍然不能以
本罪论处。
所谓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主要是指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
期货合约的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如涉及发行人的增资计划、重大的投资
行为、资产的重大损失、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分配股利信息、减资、合并、分立
、破产、解散等等。
本罪为结果犯，其构成须以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行为扰乱了
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为必要。
如果没有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虽然扰乱了证券、期货
交易市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但不属于严重的后果，亦不能构成本罪而以本罪定
罪科刑。
所谓造成严重后果，主要是指因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证券、期货价格强烈波动；
在投资者中引起了恐慌，大量抛售或购买证券、期货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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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等等。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单位，又包括个人。
后者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会影响证券、期货交易
价格，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仍然决意编造并加以传播。
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至于其动机，一般是为自己或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但也不排除诸如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证券、期货市场价格巨大波动等其他动机，然而不论其动机如
何，都不会影响本罪成立。

三、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怎么构成的?

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亦为复杂客体，其不仅会侵害国家有关证券、期货交易的管理制
度，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而且还会由此造成投资者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重
大损害。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编造并且传播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扰乱证
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所谓编造，是指无中生有的捏造、胡编乱造。
其结果必须是产生虚假的即与事实不相符、不真实、不全面的消息。
所谓传播，是指以各种途径加以宣传、散布或误导。
传播，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利用录音、录像、计算机等现代
化科学技术的手段，既可以单个传播，又可以当众传播。
既可以当面传播，又可以不当面如将所编造的事实书面张贴或写于公共场所等。
但无论其形式如何，只要能够达到将所编造的事实加以扩散、公开的目的，即应认
定为本罪中的传播。
编造、传播行为必须同时成立才能构成本罪。
不然，虽然编造了虚假的信息但没有加以传播，或者虽然传播了虚假信息但这信息
不是自己所编造，如道听途说后又散布给他人的，就不应以本罪论处。
当然，行为人编造后故意要他人传播的，亦应认定为其既编造了且加以传播。
他人被人要求传播，其如果明知所要其传播的虚假信息是编造的，对他人也应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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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行为论处。
但他人如果不知道是要求人编造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的既编造又传播的行为。
如果行为人没有编造，而是将所取得的信息加以利用或泄露，如属内幕信息，则应
以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论处。
行为人所编造并传播的虚假信息必须会对证券、期货的交易产生影响即属于影响证
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
如果所编造并传播的信息与证券、期货交易无关，不会对之产生影响，仍然不能以
本罪论处。
所谓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主要是指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
期货合约的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如涉及发行人的增资计划、重大的投资
行为、资产的重大损失、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分配股利信息、减资、合并、分立
、破产、解散等等。
本罪为结果犯，其构成须以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行为扰乱了
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为必要。
如果没有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虽然扰乱了证券、期货
交易市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但不属于严重的后果，亦不能构成本罪而以本罪定
罪科刑。
所谓造成严重后果，主要是指因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证券、期货价格强烈波动；
在投资者中引起了恐慌，大量抛售或购买证券、期货合约；
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等等。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单位，又包括个人。
后者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会影响证券、期货交易
价格，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仍然决意编造并加以传播。
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至于其动机，一般是为自己或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但也不排除诸如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证券、期货市场价格巨大波动等其他动机，然而不论其动机如
何，都不会影响本罪成立。

四、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具体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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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亦为复杂客体，其不仅会侵害国家有关证券、期货交易的管理制
度，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而且还会由此造成投资者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重
大损害。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编造并且传播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扰乱证
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所谓编造，是指无中生有的捏造、胡编乱造。
其结果必须是产生虚假的即与事实不相符、不真实、不全面的消息。
所谓传播，是指以各种途径加以宣传、散布或误导。
传播，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利用录音、录像、计算机等现代
化科学技术的手段，既可以单个传播，又可以当众传播。
既可以当面传播，又可以不当面如将所编造的事实书面张贴或写于公共场所等。
但无论其形式如何，只要能够达到将所编造的事实加以扩散、公开的目的，即应认
定为本罪中的传播。
编造、传播行为必须同时成立才能构成本罪。
不然，虽然编造了虚假的信息但没有加以传播，或者虽然传播了虚假信息但这信息
不是自己所编造，如道听途说后又散布给他人的，就不应以本罪论处。
当然，行为人编造后故意要他人传播的，亦应认定为其既编造了且加以传播。
他人被人要求传播，其如果明知所要其传播的虚假信息是编造的，对他人也应当以
本罪行为论处。
但他人如果不知道是要求人编造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的既编造又传播的行为。
如果行为人没有编造，而是将所取得的信息加以利用或泄露，如属内幕信息，则应
以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论处。
行为人所编造并传播的虚假信息必须会对证券、期货的交易产生影响即属于影响证
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
如果所编造并传播的信息与证券、期货交易无关，不会对之产生影响，仍然不能以
本罪论处。
所谓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主要是指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
期货合约的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如涉及发行人的增资计划、重大的投资
行为、资产的重大损失、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分配股利信息、减资、合并、分立
、破产、解散等等。
本罪为结果犯，其构成须以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行为扰乱了
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为必要。
如果没有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虽然扰乱了证券、期货
交易市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但不属于严重的后果，亦不能构成本罪而以本罪定
罪科刑。
所谓造成严重后果，主要是指因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证券、期货价格强烈波动；
在投资者中引起了恐慌，大量抛售或购买证券、期货合约；
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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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等等。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单位，又包括个人。
后者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会影响证券、期货交易
价格，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仍然决意编造并加以传播。
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至于其动机，一般是为自己或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但也不排除诸如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证券、期货市场价格巨大波动等其他动机，然而不论其动机如
何，都不会影响本罪成立。

五、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四个构成条件?

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亦为复杂客体，其不仅会侵害国家有关证券、期货交易的管理制
度，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而且还会由此造成投资者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重
大损害。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编造并且传播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扰乱证
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所谓编造，是指无中生有的捏造、胡编乱造。
其结果必须是产生虚假的即与事实不相符、不真实、不全面的消息。
所谓传播，是指以各种途径加以宣传、散布或误导。
传播，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利用录音、录像、计算机等现代
化科学技术的手段，既可以单个传播，又可以当众传播。
既可以当面传播，又可以不当面如将所编造的事实书面张贴或写于公共场所等。
但无论其形式如何，只要能够达到将所编造的事实加以扩散、公开的目的，即应认
定为本罪中的传播。
编造、传播行为必须同时成立才能构成本罪。
不然，虽然编造了虚假的信息但没有加以传播，或者虽然传播了虚假信息但这信息
不是自己所编造，如道听途说后又散布给他人的，就不应以本罪论处。
当然，行为人编造后故意要他人传播的，亦应认定为其既编造了且加以传播。
他人被人要求传播，其如果明知所要其传播的虚假信息是编造的，对他人也应当以
本罪行为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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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人如果不知道是要求人编造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的既编造又传播的行为。
如果行为人没有编造，而是将所取得的信息加以利用或泄露，如属内幕信息，则应
以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论处。
行为人所编造并传播的虚假信息必须会对证券、期货的交易产生影响即属于影响证
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
如果所编造并传播的信息与证券、期货交易无关，不会对之产生影响，仍然不能以
本罪论处。
所谓对证券、期货交易有影响的虚假信息，主要是指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
期货合约的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如涉及发行人的增资计划、重大的投资
行为、资产的重大损失、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分配股利信息、减资、合并、分立
、破产、解散等等。
本罪为结果犯，其构成须以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行为扰乱了
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为必要。
如果没有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虽然扰乱了证券、期货
交易市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但不属于严重的后果，亦不能构成本罪而以本罪定
罪科刑。
所谓造成严重后果，主要是指因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证券、期货价格强烈波动；
在投资者中引起了恐慌，大量抛售或购买证券、期货合约；
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等等。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单位，又包括个人。
后者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会影响证券、期货交易
价格，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仍然决意编造并加以传播。
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至于其动机，一般是为自己或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但也不排除诸如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证券、期货市场价格巨大波动等其他动机，然而不论其动机如
何，都不会影响本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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